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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陣子霸凌在台灣變成重要的教育議題。霸凌在英國也是一直

是被關注的教育問題。這幾年英國社會對其青少年層出不窮的行為

問題感到相當頭疼，它變成在選舉當中一再被提及的議題。最近甫

上任的聯合政府，冀求家長對學生管教問題的參與，能夠有效減少

發生這個問題的頻率。透過對家庭教育來解決日益嚴重的行為失序

的問題的確是一個斧底抽薪的好方法。但是仍需要有需多配套的措

施。可以預見的是，許多對這項議題的相關的討論將會如火如荼的

展開。這些議題不外是如何讓家長瞭解問題的嚴重性，或如何有效

協調學校和家長的力量來解決或預防問題。如果家長願意配合，那

問題的解決當然事半功倍水到渠成，但一般有行為問題的學生，多

半是來自不健全的家庭，這些家庭多半是屬於社會階層的底層，這

點和台灣相似。這些家庭的家長，多半對學童的行為疏於管教。如

果要根治問題，非得要跟這些家長充分合作，而這的確是不容易的

問題。 

如果要讓這些家長重視他們孩子的問題，特別是那些來自不健

全家庭的學生，學校就必須開設更多教育家長的課程來教育家長。

學校老師必須更勤於做家庭訪問，並對學生家庭狀況有更深入的瞭

解。不僅只是針對家長的教育，學校也需對那些被因行為嚴重偏差

而被隔離的學生，或那些學習有障礙的學生提供必要的協助。至於

哪些學生要被隔離，則必須要在維持學生的權益，以及與學校老師

及校長是否能控制學生的行為的最大能力之間，做最慎重的考量。

「隔離問題學生」這項立法主要的目的在於要讓學生學習負責任的能

力，要求他們在學校及教室裡能夠表現出負責任的行為。為能夠有

效遏止不良行為，以下六點是主要是就英國的教育背景，對英國教

育行政當局建議及問題解決思考方向。這些觀點也同時讓台灣的教

育相關工作人員，在解決學生反社會問題，如霸凌行為上，可以有

更深刻的思考及作為。 

第一，依據英國當地的立法地方教育當局可以對那些放任學生

逃學的家長訴諸法律的追訴，但這些法律似乎不足以約束逃學行為

的發生。在法律的實踐面的地方的確有需要檢討的地方，譬如說如

何利用現有的法條，來遏止不良行為，或者有效減少逃學的情況。



 

 

第二，是否學校課程需要改良，以增加學生的出席率，譬如說增加

一些技職相關課程。第三，學校與地方當局是否能產生更有效的緊

密配合，制訂規則以及更有效地介入實際現場，減少學生不良行為

的發生。地方當局必須注意到，為何哪些學校的學生隔離人數總是

偏高，或者某些學校學生霸凌以及教師被霸凌的消息頻傳。第四，

必須加強學校與公衛、社會服務以及其他相關教育組織的聯繫。這

些相關組織如果與學校配合良好，能夠有效減少霸凌或逃學類似事

件的發生。但不幸的是，在現今的英國教育現場，由於這些單位跟

學校缺乏聯繫，因此他們缺乏相關知能或足夠人員來應對或協助這

些學生。譬如說社工人員總是不足，在這樣的狀況他們就無法協助

學生或家長。相關研究指出，由於這些單位所受的職業訓練造成他

們在解決問題所採取的策略有相當的差異，再加上他們之間缺乏對

同一個案做意見上的協調，以致於他們對學生和家長所做出的建議

南轅北轍。第五，學校必須思考如何給予受害者及加害者協助，讓

他們從新站起來面對未來的生活。學校的教職員是否需要加強這方

面的能力，在最大限度上來協助學生。這就考驗到政府對這項議題

的重視程度，是否能提供學校充分的協助。第六，政府與學校必須

正視學生問題行為的根源來自於當今社會的變遷。家庭的破碎，父

母錯誤的榜樣或大眾媒體（電視或遊戲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反

社會行為、逃學及青少年犯罪的發生。政府必須理解，教師和學校

做為解決青少年問題的最前線，必須提供他們物質和精神上必要的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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